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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滨州市政府与国家开发银行签署战略协议
本报5月9日讯 (记者 张卫

建 通讯员 刘晓光 慕术鹏)
5月9日下午，滨州市人民政府与国
开行山东省分行签署开发性战略
合作协议，黄河三角洲建设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同期揭牌。国开行山东
省分行行长于泽水，滨州市委副书
记、市长崔洪刚共同签约；国开行山
东省分行行长于泽水，滨州市委书
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光峰共同
为黄河三角洲建设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揭牌。

国开行山东省分行同滨州市
拥有良好的合作基础，为滨州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信贷资金
和金融支持，黄蓝两大国家战略在
滨州的实施，再次为双方创造了更
加广阔的合作空间。长期以来，国开
行山东省分行从社会建设大目标
出发，围绕滨州实际和政府关心的
热点、难点问题，大力支持滨州市经
济建设，主动融入滨州市构建和谐
社会大局。截至目前，滨州市共利用
国家开发银行贷款76 . 5亿元。

9日下午双方拟签约的合作项
目，是滨州市与国家开发银行反复
讨论研究的结果，项目操作性强，受
益面广，具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此次双方合作，是开放性金
融在滨州的成功实践，也是国家开
发银行继续支持滨州事业发展的
有力见证。

黄三角建设集团是由滨州市
人民政府授权市财政局出资组建
的国有独资企业 ,主要从事授权范
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转让、

投资、资产重组、未利用土地开发以
及经批准的其他业务，作为滨州市
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的生力军，是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型融资平
台。

黄河三角洲集团在市财政局
以及国开行的密切指导和配合下，
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代表市
政府整合全市各类资源，以北部土
地资源开发为支撑，以推进港口和
北部开发建设为突破口和着眼点，
建立了政府主导的多元化、市场化

和借、用、还一体化的投融资体系，
并综合利用多种投融资方式，推动
国有资源、资产、资金不断转化为资
本，以资本运作支持资源开发、资产
保值增值、资金高效回报，逐步形成
了“投入—回报(盘活)—再投入”的
滚动投融资机制。整个经营性财政
体系建设依托资源开发、资产运营、
资本运作三大业务板块，以产权为
纽带构建经营管理体系，走出了一
条政府经营财政，财政资源资本化
的良性发展道路。

滨州市公安局滨城分局督察大队大队长隆方芹：

十年督警，为警撑腰为民搭桥
文/片 本报记者 王忠才 本报通讯员 刘书凯

监督警察的方方面面

5月8日早上，隆方芹到办公室
了解完了网监情况后，便与同事驾
车来到分局下属的彭李派出所例
行日常的监督工作。“您好，请出示
昨晚的值班记录和接警记录。”隆
方芹仔仔细细地翻阅接警记录的
台账，并对其中一些警情的处警情
况进行了详细询问，又对在审讯室
等候的市民来到所里后的情况进
行了询问。

“干督察这个工作，要的就是
个责任心。”隆方芹自从2003年任
职到督察岗位以来，可以说即便在
周末休息半天，也是穿着警服随时
待命。“只要民警有违法违纪的行
为，我们也会在接到举报的第一时
间进行处理。”隆方芹说道。

“您好，请出示警官证。”从
派出所出来，隆方芹带着督察组
来到一处路面执勤点，对执行巡
逻任务的民警进行例行检查。在
路检过程中，这样的检查流程隆
方芹和同事们要重复十几遍。一
上午的时间，隆方芹几乎一直在
说话，连水都没喝一口。

现场督察结束，隆方芹回到

办公室顾不上喝口水润润嗓子先
去打开督察网络监督系统，两台
电脑和一个投影仪，通过视频监
控画面对分局 1 3 个基层单位的
户籍窗口、值班大厅、讯问室、询
问室、候问室等进行监控。

“其实，网上督察并不只是监
督警察的‘紧箍咒’，同样也是他
们的‘保护伞’。通过音视频实时
记录民警的执法行为,也能保护民
警的执法权益,降低执法风险。”据
了解，2012年6月份隆方芹接到一
名群众投诉，反映一位派出所户
籍民警因工作不负责任将他新办
理的身份证弄丢了。隆方芹随即
调阅了网络监督资料，发现民警
曾在户籍大厅亲手将身份证交给
了投诉人。根据该情况，隆方芹再
次找到了投诉人，对方不得不承
认了自己不慎丢失证件，对民警
恶意投诉的事实。“查清事实后，
我们对投诉人进行了批评教育，
同时向被投诉民警发放了澄清通
知书予以正名。”

搭建警与民的连心桥

对于督察来说，她们面对的不
只是对于内部加强警风警容警纪

的督促和监督，她们还要受理群众
投诉举报，这是警务督察部门一项
经常性的重要任务，更是一项琐碎
而烦杂的工作。“来我们这投诉的
群众基本都是带着怨气来的，但绝
大多数是因为对公安业务工作不
熟悉、不理解，而我们的当事民警
又没有向群众耐心解释，才导致投
诉问题发生。”

隆方芹称，警务督察部门是树
立人民警察威信、密切联系群众的
一个重要窗口，我们要用爱心用诚
心去为民警和群众搭建一座心与
心沟通的桥梁。“热情接待群众，处
处为群众着想”是每位督察民警遵
循的群众守则。正是这条守则，让
每位来督察大队投诉的群众，经过
隆方芹的用心讲解，大多数怀揣着
理解的笑容离开。

2013年1月份，一位群众气冲
冲来到督察大队，投诉派出所民警
不作为。在听完投诉人的叙述，确
定为经济纠纷后，隆方芹告诉他，

“你说的这个事不在公安机关管辖
范围，应该到法院去起诉。”男子一
听这话就蹦了起来，“你们公安局
的穿一条裤子，派出所的人也这么
说！”隆方芹笑着把投诉人摁回座
位上，一条一条地向他解释公安机
关的职责，还找来法律条目让他过
目，通过耐心解释，投诉群众意识
到自己的莽撞，红着脸说：“大姐，
我不懂法，您别怪我。”

严督察也要为警撑腰

督察民警的工作较为特殊，不
仅要督察民警、接受群众对民警执
法违规的投诉，也要为受到侵害的
民警“撑腰”维权，维护民警的正当
权益。

2012年2月26日，分局巡逻民
警驾车到加气站加气的过程中遇
到两名男子酒后滋事，问明情况后
民警立即上前对二人进行劝阻。见
到民警，二人不但不听从劝阻，反

而辱骂、攻击民警，并煽动不明真
相的群众聚集围观，造成群众对民
警的误解。

隆方芹了解到情况后，和同事
迅速到达现场，积极协调相关部门
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并及时启动维
权程序，依法对寻衅滋事的两名男
子进行了处罚，有力维护了民警的
合法权益。事后，这位民警把隆方
芹亲切的称为“阳光大姐”。

隆方芹用自己的实实在在的
工作，开展各项督察活动1400余
次，纠正违规违纪民警3 2 0余人
次，发现和纠正违规违章车辆480
余辆次，收缴(移交)非法警用装
备、标志270余件，受理群众监督
投诉327件，本着“咬定青山不放
松”的品格，坚持服务大局的工作
准则，怀揣着爱警为民的公仆情
怀，用自己对督察事业的热爱赢
得了领导和民警的一致好评。在
她的带领下，塑造了女子队伍中
的“女子铁警队”。

有人这样说，督察是“公安机关第一难”，在这样的岗位上，遇
到的是“烦事、难事、窝囊事”，听到的是“怨事、怒事、诉泣声”。在
整个公安系统队伍里，督察民警一直是“上镜率”较低的警种，很
多人对督察民警的概念仅仅停留在“头戴白色警盔、腰扎白色武
装带”。今年50岁的隆方芹是滨州市公安局滨城分局督察大队的
大队长，十年督察岗位上，辛勤战斗在公安工作第一线，先后被评
为全省审计工作先进个人、全市优秀人民警察，在团省委“青春立
功”活动中荣立一等功1次、二等功2次，并多次荣立个人三等功。

隆隆方方芹芹向向记记者者展展示示她她每每天天的的督督察察记记录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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